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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體育課程與運動皆是學生的最愛，但運動訓練與體育教學也都是體育

（教育）的一環，同時必須受到依法行政的拘束而不能遺世獨立於外的成

為「無法的空間」而恣意任為。亦即，法治的觀念當然包含於運動訓練與

教學其中，然一般而言，絕大多數從事於運動訓練與體育教學的教師、教

練與選手、運動員都一直根深蒂固的被教育灌輸了唯一服從的概念，長久

以來對一道一道的「體罰聖旨」逆來順受，幾乎沒有反抗的反射念頭，順

其自然想當然耳的被反覆實施、複製，彷彿有著阻卻違法事由的免死金牌

的令人習以為常。但是這牢不可破的定律卻是與現代民主法治的概念隔隔

不入且錯誤百出，從以往的經驗以觀之，筆者深深的認為，違法的教育制

度與訓練確實有其探討和改進的空間，於是提出以下相關看法並期能因此

提醒社會大眾聚焦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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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違法類型與法律責任 

運動訓練與體育教學所涉及相關法律者，首推體罰。體罰乃運動教練或體育

教師於個別或團體訓練過程中，對運動員或學生實施懲罰，不當使用器具或肢體，

施暴行於運動員或學生，因而造成該運動員或學生的身體疼痛、受傷或心理、自

尊心受損之行為舉止等。依教師法之規定：教師應遵守法令覆行聘約，並負有輔

導學生或管教學生，指導其適性發展，並培養其健全人格。又本於運動員與學生

的全人教育理念，學生之學習權、受教權、身體自主權及人格發展權，國家應予

保障，並使學生不受任何體罰，造成身心之侵害。因此，教師、教練受國家法令

所委託從事體育教學，如有違反上述學生權利或利益致生不當或違法侵害時，國

家應提供當事人（學生）為有效及公平之救濟管道，以正不法。（教育基本法，1999

年 6月 23日）。 

猶有言者，教練愛之深責之切，一日為師，終生為父，天下無不是之父母，

從事體育教學之教師與教練，基於長久以來之慣行與教師之教育義務，應當承認

教師、教練有其必要的懲罰權，且係由父母教育子女之懲戒權移轉而來，因而在

客觀上基於足夠教育理由的前提下，倘出於「教育」學生的意思，而在必要的限

度內體罰學生則將無任何違法可言。殊不知，體育教師與教練於運動訓練與體育

教學所涉之體罰行為並非任由當事人之一方自我決定，關於體罰之行使，仍應受

比例原則與刑、民法之相關規定與限制，不宜超越，始稱適法。 

體罰行為應屬運動訓練與體育教學中的最後手段，體育教師與教練對於學生

的身體發育與健康狀態、心智成熟情況，應多考慮（林山田，2003）是此筆者將

教師與教練之體罰要件整理如下，爰提供全體作育英才之教師或教練多所參考； 

客觀要件：足夠的教育理由 

     適當且必要的體罰 

主觀要件：基於教育之目的 

二、具體案例對照 

（一）橫紋肌溶解症傷害案（臺灣高等法院 100年度上易字第 2982 號判決） 

周姓教師為桃園市某國中之體育班導師，100 年 2 月 21 日中午發現該班

學生王姓同學未做好值日生份內之工作，遂將該王姓同學帶往教師辦公室外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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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以管教，然其本應注意管教學生時，應注意其管教方式、性質，不得有體罰

學生之行為以免影響國中學生之發育或身體、心理健康之成長，詎其竟疏未注

意及此，而恣意責令王姓同學連續施作交互蹲跳達 400餘次之多，且未適時督

導王姓同學施作情形與身體狀況，致令王姓同學因身體不堪如此負荷，而受有

橫紋肌溶解症之傷害。案經王姓同學之父母訴請臺灣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偵

查起訴。 

按學生之學習權、教育權、身體自主權及人格發展權，國家應予保障，使

學生不受任何體罰，造成身心之侵害，教育基本法第 8條第 2項定有明文。另

教育部訂定之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辦法注意事項第 38 點亦定有不得體罰學生

之行為，且於教師違法處罰之參考表中將責令學生交互蹲跳之行為明列其中。

被告擔任學生導師，負有輔導或管教學生，應導引其適性發展，並培養其健全

人格之義務，其竟未注意於此，且應注意能注意而不注意，顯有上開注意義務

之違反，而有過失，致使王姓同學受有橫紋肌溶解症之傷害，其傷害之結果與

被告之過失有相當因果關係，被告本案之犯行事證明確，應依法論科，量處被

告拘易 50日。 

核本案被告教師處罰學生交互蹲跳 400 次所為，在客觀上顯然沒有「足夠

的教育理由（處罰不做好值日生工作）與適當且必要的體罰（交互蹲跳 400

下非一般人所能接受）。且在主觀上並非基於教育之目的(恣意、氣憤)，應注

意能注意而未注意，以體罰方式管教學生，致令其受有傷害，非出於「教育」

學生的意思，亦非為在必要的限度內體罰學生，無任何阻卻違法事由可言，除

科以刑罰以資警惕外，本案亦經同院民事法庭以原告主張受有橫紋肌溶解症之

傷害迄今，身心狀況仍未痊癒，且往後 2 年無法從事劇烈運動，而原告本身

自小即對游泳具有天賦，參加競賽成績優異，本以為有望可於畢業時以體育項

目優異表現順利保送北一女中或桃園高中就讀，但因此傷害，短期內需復健無

法從事游泳活動，而無就讀前開學校，嚴重影響原告未來之生涯規劃，且日後

是否有嚴重之後遺症尚難預料，原告身心所受痛苦，實難言喻，應賠償原告新

台幣 319964元之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之民事責任。 

三、繞著地球跑 

某著名少年棒球教練，治軍嚴謹，以嚴格著稱，為達球隊成績出色，訓練球

員動輒打罵或體罰，以土法煉鋼的方式，盲目恣意的發號施令，早晚五千、一萬

公尺的「熱身」外，正常練習稍有不慎即跑操場五圈、十圈伺候，或者拳打腳踢

加辱罵的一頓粗飽，此配合三餐外加晨操宵夜的繞著地球跑，將人性尊嚴、法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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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置身旁，融合處罰與訓練為一起的方式，以自我為中心的訓練思想，鐵血狠勁

的鞭打教育，為達勝利成績而不擇手段的違反發育原則的訓練，對人權的漠視、

學童的身體、心理健康與基於教育為目的的主觀意思形成兩條平行線，無法結合

且漸行漸遠，此過度訓練的結果，打棒球比做工還累，不僅逼死一條好漢，甚至

偃抑了多少幼苗。重複言之，棒球運動也是教育的一環，而教育是基本動作與扎

根工作不是塑型，是啟發，要讓每位投手投出自己的球，而不是大郭的球，打出

自己的風格，而不是教練鐵血的風格（吳育光，2012年 12月 25日）。 

對此原住民棒球發展協會理事長、統一、7-Eleven 職棒隊強打者張泰山曾說：

「打罵行為只會讓小朋友害怕教練，拉長彼此的情感距離，造成教育、訓練的反

效果。而且處罰的方式很多，譬如罰跑步，可以避免受傷又可以輔助訓練，實在

沒有必要動棍子。」也有一位職棒外野手這麼說：「當年我們在學校打棒球，教練

雖然很嚴格，但是幾乎不會動手處罰小球員，頂多是罰我們跑步或做交互蹲跳等

等。（莊國明，2012）」唯本文認為：體罰之行為包含行（作）為與不行（作）為，

舉凡造成前述有使運動員或學生的身體疼痛、受傷或心理、自尊心受損之行為、

不行為舉止皆屬於體罰之範圍，亦即於運動訓練與體育教學中以言語辱罵、恐嚇、

威脅或使人心生畏佈等或與主觀上教育目的不合之過度訓練，如跑操場 30圈，每

漏接一球跑 3 圈、交互蹲跳撿球等以體力的疲勞過度使用來代替原本的一頓「粗

飽」（只為達到某種成績、進度要求之目的），是以在刑罰的評價上，違反教育目

的的肢體動作的身體處罰和與目的宗旨不符的言語辱罵、歧視與過度訓練都屬於

體罰的範圍，而該當構成要件形成悖於教育目的之違法行為。 

本文作者等均從事於法律工作或為競技運動教練，茲將上述案例中運動與法

律的相關責任整理如下，但願能藉著本文隻字片段，來獲得廣大從事教育與體育

教師、教練的共鳴，知所進退與拿捏，共同為依法行政來樹立好榜樣，也為我們

的下一代擺脫被摧殘、免於暴力的陰影，建立快樂健康的打球運動的好環境，則

國家甚幸，民族甚幸。 

違法運動訓練或體育教學，教練或教師必須承擔有刑事、民事與行政三方面

之法律責任，茲分述如下： 

（一）刑事責任： 

1.傷害罪部分 

(1)刑法第 277 條普通傷害罪（中華民國刑法，2010年 1月 27 日） 

傷害人之身體或健康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一千元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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罰金。犯前項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期徒刑；致

重傷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2)刑法第 278 條重傷罪（中華民國刑法，2010年 1月 27日） 

使人受重傷者，處五年以上十二年以下有期徒刑。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期徒刑。 

辱罵、妨害名譽罪部分 

(3)刑法第 309 條公然侮辱罪（中華民國刑法，2010年 1月 27 日） 

公然侮辱人者，處拘役或三百元以下罰金。 

以強暴犯前項之罪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五百元以下罰

金。 

（二）民事責任： 

1.侵權行為損害賠償部分（民法，2010 年，5月 26日） 

(1)民法第 184 條 

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故意以

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他人者亦同。 

(2)民法第 186 條 

公務員因故意違背對於第三人應執行之職務，致第三人受損害者，

負賠償責任。其因過失者，以被害人不能依他項方法受賠償時為限，負

其責任。 

(3)民法第 195 條 

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名譽、自由、信用、隱私、貞操，或

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重大者，被害人雖非財產上對損害，亦得請求賠

償相當之金額。其名譽被侵害者，並得請求回復名譽之適當處分。 

(三)行政責任： 

行政責任者並沒有單一之「行政法」為處罰規範，但是學校、團體之體育教

師或教練違反行政義務時，其所服務之機關、學校仍得給予相當的懲處、懲戒與

其他剝奪其教師、教練資格之禁制處分。 

1.懲處 

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成績考核辦法第 6條規定，行為違反法令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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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重大者，記一大過，體罰或以言語羞辱學生，影響其身心健康者，記過。

教學、訓練輔導行為失當，有損學生學習權益者，申誡。 

2.剝奪或消滅資格、權利之處分 

如剝奪中華民國棒球協會報請中華民國體育運動總會所發給的 A、B、

C 級棒球教練執照或體委會發給的初級、中級、高級相關證照。 

3.一事不二罰與一事不再理 

在與基層教練的閒談交換意見中，有教練曾提及，職棒選手在單一個事

件中（打放水球、假球）的一個行為違犯，卻得受到多種不同的處罰，那不

是違反了一事不二罰的法治國原理嗎？又不是什麼殺人放火的事件為什麼

要重複的多種不同的處罰呢？按所謂一事不二罰係指於同一訴訟程序中的

同一事件禁止再行起訴審判或處罰之謂也，亦即於相同的審判程序中，同一

事件不得為兩次以上的處罰，但是如果因處罰的目的、性質、種類有所不同，

必須採用不同的處罰方法或手段，以達規範目的之所必要者，則不在此限，

並未違反一事二罰的法治國思想，大法官釋字第 503號解釋，亦做如此相同

方式之解釋肯認（蔡朝安、周泰維，2009），因此在一個體罰的行為卻可能

帶來了刑事、民事與行政的各種不利益的處分或賠償，身為教師或教練者應

當要三思而後行，以避免得不償失的賠了夫人又折兵。 

貳、結論 

體育課是大多數學生最企盼的課程，可以讓學生獲得最多的樂趣，因此不能

再有以往「一個哨子二顆球，老師學生都自由」的放牛吃草觀念。行政院體委會

從 2003年推動修正國民體育法第 13條，將專任運動教練納入教育人員任用條例，

讓優秀的運動教練能與教師一般的就業及教學相長的機會。此體育（教育）人員

確實定位所帶來的正面與深遠的影響，是我國運動發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也為

我們從事基層體育教學與運動訓練的體育人開拓了實用、尊嚴的未來。幸福的我

們受到了法律的保障，我們也應當反求諸己的在法律的範圍內依法行政的將我們

的所知所學傳授給下一代，不再僅僅是照顧棄養小孩的褓姆，將身體運動技術、

選手的心理輔導、課業的問題，使得做之師、做之親的青出於藍更勝於藍，十年

樹木、百年樹人再創國球雄風。從而能於課堂外的樂趣化體育課程也收獲了課堂

內的知識與技能教育、行政管理而達於寓教於樂的運動教育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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